现场踏勘证明
兹有（投标单位手写单位名称）：
    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各投标人对项目现场必须进行实地踏勘。现有投标单位（投标单位手写单位名称）已进行实地踏勘，获得投标所需相关资料。
1、经现场踏勘，该投标单位对该项目现场现状已充分了解。
2、该投标单位若中标，承诺不对场地现状提出异议，不以场地存在瑕疵，不以现场实际工程量与招标工程量不符为由拒签项目合同书或履行所约定的各项义务。
特此证明
兹证明投标单位人员现场踏勘
投标单位盖章              （盖章）
日期：2021年10月    日
兹证明投标单位已到现场踏勘
深圳市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和技术转移促进中心（盖章）
日期：2021年10月    日
